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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政府文件

沪崇府规〔2021〕1 号

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本区征收集体
土地房屋补偿标准意见的通知

各乡、镇人民政府，区政府各委、办、局，区各直属单位：

《崇明区征收集体土地房屋补偿标准的意见》已经一届区委

常委会第 149 次会议及区政府第 83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

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2021 年 3 月 28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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崇明区征收集体土地房屋补偿标准的意见

根据《上海市征收集体土地房屋补偿暂行规定》(沪府发

〔2011〕75 号)精神，结合本区实际，现对本区征收集体土地居

住房屋补偿标准提出如下意见:

一、区域范围划分

一类：城桥镇行政区域内陈海公路以南地区及陈家镇、长兴

镇、横沙乡行政区域；

二类：堡镇、新河镇行政区域内陈海公路以南地区；

三类：除一、二类以外的地区。

二、补偿安置标准

（一）土地使用权基价

一类地区：900 元/平方米

二类地区：800 元/平方米

三类地区：700 元/平方米

（二）价格补贴

一类地区：400 元/平方米

二类地区：350 元/平方米

三类地区：300 元/平方米

三、本区各区域房屋征收基地多层安置房指导价

一类地区城桥镇、陈家镇、长兴镇、横沙乡行政区域范围内

的安置房指导价为 2150 元/平方米。长兴镇、横沙乡地区安置房

指导价，可根据安置区域的不同作适当调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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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类地区堡镇、新河镇行政区域范围内的安置房指导价为

2050 元/平方米。

三类地区绿华镇、新村乡、三星镇、庙镇、港西镇、建设镇、

竖新镇、港沿镇、向化镇、中兴镇行政区域范围内的安置房指导

价为 1900 元/平方米。

多层电梯安置房指导价在上述基础上相应上浮350元/平方米。

四、搬家补助费、设备迁移费、临时安置补助费、奖励费标准

（一）搬家补助费

征地房屋补偿中，应当对宅基地使用人或者居住房屋所有人

发放搬家补助费。发放标准按被拆除房屋的每平方米建筑面积

10 元计算，每户低于 500 元的，按 500 元发放。以期房调换的，

应增加一倍计费，并一次性付清。

对强制执行的被征收人，不发给搬家补助费。

（二）家用设施移装费

1.电话移装费，按现行有关规定。

2.煤气拆装费，按现行有关规定。

3.有线电视移装费，按现行有关规定。

4.空调拆装费，每台 400 元。

5.热水器拆装费，每台 300 元。

6.由供电部门批准安装并由被征收人出资的 10 安培以上电

表移装费，按现行有关规定；其他家用设施移装费标准，由区物

价部门会同区自然资源管理部门核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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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临时安置补助费

1.征收居住房屋以期房调换的，区征地事务机构与宅基地使

用人或者房屋所有人应当按照征地房屋补偿方案，在协商签订房

屋补偿安置协议中约定临时安置过渡期。在约定的临时安置过渡

期内，区征地事务机构应按照规定发放给宅基地使用人或者房屋

所有人临时安置补助费，发放标准按被拆除房屋的每平方米建筑

面积每月 8 元计算，每户每月低于 600 元的，按 600 元发放。

2.超过约定临时安置过渡期的，区征地事务机构应在原有基

础上增发临时安置补助费，凡超过期限 3 个月以内（含）的，增

发 50%；超过期限 3 个月以上的，增发 100%。

（四）按时搬迁奖励费

对按时签约的宅基地使用人或者居住房屋所有人，区征地事务

机构应当给予奖励。具体奖励标准可在征地房屋补偿方案中确定。

五、本《意见》下发之日尚在实施征收的地块，可参照本

《意见》。

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3月 29 日印发


